门市租赁合同

甲方（出租方）：             身份证号码：
乙方（承租方）：             身份证号码：
     经甲乙双方共同协商，拟定此租凭合同，以兹甲乙双方共同共同遵守。

一．甲方同意将座落在南江县南江镇              号自有产权商铺壹套出租给乙方使用（附属设备见附件）。乙方对甲方所要出租的住房做了充分的了解，愿意承租该住房。

2． 双方议定租金按年计算，年租金人民币：38000元整，（￥叁万捌仟元整万元整）。租金在签订合同按每年支付，租期二年，自 2023年3月 15日至  2025年3月 15日止。到期如需续租，乙方须提前一个月告知甲方，续租事项双方另行商议。

3． 在租赁期内，甲方责任：

    1．甲方（或其代理人）定期检查住房水，电，天然气主管道是否完好。

    2．甲方保证该出租房在租期内不存在与第三方的使用权纠纷。

    3．甲方负责该房在租期内水，电，气的通畅（如因乙方未缴纳使用费用例外）。

四．租赁期内，乙方责任：

    1．爱护商铺及设备，如因使用不当造成损坏的，由乙方负责赔偿。租房时乙方向甲方缴交房屋押金:2000元，（￥贰仟元 整），到期时房屋装修或财物设备完好，甲方退还给乙方，如有非正常损坏，乙方须维修至承租时的状态或根据损坏财物的实际市场价值予以扣减押金，押金抵扣不足者，须另行补给甲方。

    2．爱护花草，保护环卫，注意邻里关系，保证用电，用水，用火，用气安全，因乙方造成的损失由乙方自行承担。

    3．由乙方消费所发生的水，电，气，电话，电视，物管等费用，由乙方自行向有关部门缴纳，不得拖欠，并保存单据备查，水，电，气日常维护由乙方负责。

     4.乙方在租赁期内注意自身安全和他人安全，不得往窗台外泼水，乱扔杂物等，由此造成的安全事故或纠纷由乙方自行承担。

[bookmark: _GoBack]     5.乙方不得自行改变此商铺结构，不得转租此商铺（特殊情况须经甲方同意方可转租），否则由此所产生的一切财产损失，法律责任由乙方承担。乙方向甲方提供身份证复印件。

五．违约责任：

     任何一方未能履行本合同规定条款所造成的损失由责任一方承担。

六．本合同一式两份，双方签字生效，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合同期满，本合同效力终止。

七．其它约定：

 

 

甲方：                            乙方：

电话：                            电话：

 

 

 

附:.
 
